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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
高质量发展方向）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资金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，

加强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

向）中央预算内投资省级资金分配与管理，提升分配公开透明度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我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

设项目科学高效推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重大区域发展

战略建设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向）中央预算内投

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发改地区规〔2021〕422号）《关于印

发<黄河青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>的通知》（青发

〔2020〕3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二十六条。主要内容为：

1.总则部分。明确了制定本办法的主要目的、依据、资金来

源、资金管理使用原则及部门主要职责。

2.省级资金的使用与管理部分：一是明确支持范围。用于对

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我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建设（黄河流域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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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向）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建设的项目进行配

套。二是明确安排方式。省财政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综合考虑国

家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、建设任务需求、项目实施和投资完

成、项目监督检查、资金使用绩效等情况确定配套资金规模，省

发展改革委对资金申请报告进行审查，一次或分次下达投资计

划，明确建设任务、配套资金规模、资金安排方式、绩效目标等。

三是明确管理要求。对各地发改、财政部门项目批复、监管、资

金拨付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。

3.省级资金分配部分：《管理办法》在资金分配中引入了“基

数”和“调剂数”两种计算方式。“基数”部分的分配是根据中

央预算内投资规模倒推出符合国家认可投向部分的总投资，在此

基础上，为体现省级支持和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要求，对于地方

承担的 20%部分由省级和市州按 5:5承担，在此基础上考虑各项

目具体实施情况，设置奖罚系数。若基数安排过后年度预算仍有

剩余，调剂数按照各项目自筹资金缺口占比进行平均分配，统筹

考虑了各项目自筹压力，又体现了平均分配的原则。同时，就单

个项目而言，设置了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和省级资金之和原则上

不超过总投资的 90%上限，避免省级“大包大揽”，督促各地积

极落实自筹资金。

4.监督检查与绩效管理部分：重点对资金拨付使用、绩效管

理、项目管理、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理做出了明确规定。

5.附则部分：明确了该办法解释部门，规定了办法具体实施

期限等。


